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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1_E6_B7_

84_E5_8D_9A_c24_645920.htm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《人民

法院司法警察试行聘任制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为了加强

法院法警队伍建设，完善用人制度、结合我院审判、执行工

作实际需要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聘任制司法警察10名（本次

所招法警均系男警）。 一、组织实施 本次招聘司法警察由本

院政治处组织实施。 联系地址: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（桓公

路113号） 法警大队联系电话:7182618 二、招聘对象 招聘对象

为二00九年以来退伍的武警部队战士或警校毕业生以及部队

的战士、地方院校毕业的有志青年、具有特长者皆可，同等

条件下，党员、在部队干过班长或高学历者可优先聘用。 三

、招聘条件 1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拥护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宪法。 2．政治素质好，品行端正，作风正派。 3、年龄

在18周岁以上，23周岁以下，具有特殊技能的年龄可适当放

宽。 4、身体健康、机警敏捷，五官端正，遵纪守法，能够

吃苦耐劳，具有不怕困难的精神，自愿从事司法警察工作，

身高在178厘米以上，体重80公斤以下，双眼裸视5.0以上。 5

、具备一定的与司法警察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。 四

、 工资福利待遇 1、录用人员试用期为三个月，试用合格的

，被录用的聘任制司法警察由用人单位统一加入保险，录用

人员的工资不低于临淄区用人工资最低标准。 2、每年由院

政治处和法警大队统一考核，确认优秀、称职、不称职等次

，优秀、称职人员根据工作实际情况予以奖励，不称职人员

不再录用。 3、招聘法警入院工作前由用人单位指定医院进



行全面身体检查，后经培训合格方可上岗，经检查和培训，

不能胜任司法警察工作的不予签合同。合同原则上一年一签

。 五、报名办法及其他事宜: 1、报名时间:即日起至8月5日止

。 2、报名地址:临淄区人民法院法警大队121房间 3、报名时

，须持本人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学历证，近期红底1寸免冠彩色

照片3张，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证明材料等。

临淄区人民法院 二0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更多信息访问

：#0000ff>百考试题招警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